重庆市彭水自治县2010年选派到村工作大学生面试考察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籍贯
	
	民族
	

	政治面貌
	
	学历层次
	
	毕业院校及专业
	 

	身份证号码
	
	出生日期
	

	考察主要情况
	思想修养、政治表现、能力素质、遵纪守法、学习情况

(由考察单位进行综合考核并签署考察意见、作出考察结论(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)
	考察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组织盖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  月  日

	户口所在地

派出所意见

（在辖区内及网上比对，是否有违法犯罪记录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公章)

2010年    月    日

	委托政审考察机关面试考察综合意见
	(公章)

2010年    月    日

	考察单位、派出所通信地址和
联系电话
	


备注：1、考生系应届毕业生的，请与所在学校党组织联系政审考察并签署意见、作出考察结论；考生系无固定工作单位往届毕业生的，请与户籍所在乡镇（街道）党组织联系政审考察并签署意见、作出考察结论；考生系现仍在重庆市基层岗位服务的2009年参加“志愿服务西部（重庆）”计划、有固定工作单位的大学生，请与所在服务单位或工作单位党组织联系政审并签署意见、作出考察结论；
2.考生准确填写考察单位（学校党组织或乡镇（街道）党组织以及所在服务单位党组织）、派出所的通信地址和联系方式；
3、请相关单位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的签署意见并加盖鲜章；
4、本表于资格复审时交资格复审部门。联系电话7844822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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